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際領導力」微學程施行細則 

110年 12月 9日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5月 27日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 5月 19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 

一、本施行細則依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國際領導力微學程用以提升同學投入國際職場時能具備關鍵跨文化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藉

由本校應用英文系、經營管理系、管理外生專班以及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對於國際公

共事務管理之所長開設，學習以邏輯、批判、問題分析及全球議題等關鍵學習能力為基礎培訓；

以溝通表達、專案創新、管理與策略能力為核心進行學習；最後分為國際跨域專案合作及模擬

聯合國訓練為總整課程。 

三、修讀本微學程其科目成績須併入各該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另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

下限仍依相關選課規定辦理。 

四、本微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課程規劃包括基礎課程、核心課程及總整課程三類，由本校及台

北大學相關單位共同開課。 

五、欲取得本微學程證明之學生，應至少修畢十二學分；基礎課程至少四學分、核心課程至少六學

分、總整課程至少兩學分；修習流程並無先後順序，惟修習總整課程時應己完成基礎課程或核

心課程至少合計六學分；所修之非基礎課程類別科目至少六學分須符合學生所屬系(班)「跨領

域專業課程」之條件。 

六、修習資格：開放本校及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大學部、研究所學生選修；本微學程為全英語授課微

學程，建議英文程度達 CEFR B2 以上等級之學生修讀。 

七、本微學程修習需先行報名，並繳交修習規劃書，作為選課審核，各課程將視情況開放名額予非

開課系所之同學修讀。 

八、本微學程之總整課程分為議事組與專案組。修習議事組同學於選擇核心課程時，「溝通表達」

即列為必選，並僅認列一門；修習專案組同學於選擇核心課程時，「專案實務」即列為必選，

並僅認列一門。 

九、修畢本微學程科目之學分，屬原系專業課程，計入專業學分；非屬原系專業課程，得計入課程

標準之「跨系所選修學分」或「跨領域及自由選修學分」，惟課程名稱或內容相同之科目，不

得重複修習。 

十、學生修畢本微學程所需科目與學分，應向教務單位申請學程修畢認定，(學程網頁下載「微學

程證書申請表」)經審核通過，由本校核發微學程證書，並於畢業時和學位證書一同領取；如

有特殊原因需提前申領者，應檢附相關證明，送請教務單位審查辦理。 

十一、依本校選課辦法規定，大學部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組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二

十以內者，次學期經系(班)主任核可後得加修一至二門課程，並得修習本系組或他系組較高年

級之必、選修課程。 

十二、選讀本微學程之本校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如經核准得上修大學部或研究所碩士班每學期

一門課程 

十三、登記修讀學程之學生，已符合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但其修習科目

學分數已達學程應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填寫學程異動申請表，於應屆畢業最後一學期加

退選期限內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每次申請為一學期，至多以二學年為限。其總修業年

限仍應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 



十四、本施行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施行細則訂定時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施行。 


